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競技及休閒運動場館業因應 COVID-19 防疫管理指引 Q&A 

110 年 10 月 5 日 

Q1：依據競技及休閒運動場館業因應 COVID-19 防疫管理指引，

開放營業之運動場館有哪些？ 

A1：凡屬登記為「競技及休閒運動場館業」之各類型運動場館(公

立運動場館除外)，然請各業者及地方政府遵循中央流行疫情

指揮中心所公布之相關訊息，以及教育部公布之「競技及休

閒運動場館業因應 COVID-19 防疫管理指引」辦理。另地方

政府如欲開放公立運動場館，可參照本管理指引，或另訂指

引辦理。 

Q2：游泳池是否開放？ 

A2：游泳池開放請參照「游泳池因應 COVID-19 防疫管理指引」

辦理。 

Q3：健身中心與健身休閒中心有何不同？ 

A3：健身休閒中心係指提供指壓油壓之美容瘦身場所，並非健身

房或運動訓練班。 

Q4：室內外運動場館營業時，場域(館)內容留人數是否受中央流行

疫情指揮中心「集會活動人數上限」規定之限制？ 

A4：各主管機關如針對各開放業別(場域)訂定相關管理指引，容留

人數則不受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「集會活動人數上限」規

定之限制。 

Q5：室內外運動場館於營業時應遵循之防疫共通性原則為何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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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5： 

1.進入量體溫（額溫<37.5℃；耳溫<38℃)  

2.全程佩戴口罩 

3.實聯制 

4.保持社交距離（室內 1.5 公尺、室外 1 公尺） 

5.配合酒精消毒、人流管制等配套措施。 

6.自我查核與主管機關抽查之機制原則下，可適度開放室內外

運動場館。 

Q6：室外運動場館於營業時應遵循之防疫措施有哪些？ 

A6：依據教育部公布之「競技及休閒運動場館業因應 COVID-19

防疫管理指引」，防疫措施如下： 

1.場域內容留人數以場域面積，扣除不開放區域、固定設施設備

（如廁所、淋浴間、置物櫃等）後，室內每名人員至少 2.25

平方公尺以上，室外每名人員至少 1 平方公尺以上計算。 

2.場域內應維持社交安全距離。 

3.團體運動及競賽應符合實聯制及全程佩戴口罩。 

4.團體課程教練完成疫苗第一劑接種，始得提供服務，如第一劑

接種未滿 14 天，或未接種疫苗者，規定如下： 

(1)首次服務前應自費提供 3 日內抗原快篩(含居家快篩試劑)

或 PCR檢驗陰性證明。 

(2)每 3-7 日進行 1 次自費抗原快篩或 PCR 檢驗：原則每 7 天

篩檢，應變處置時得縮短為每 3天篩檢。 

(3)抗原快篩或 PCR 檢驗結果陰性，僅能作為採檢時之疾病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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態判定，但無法排除尚在潛伏期之症狀前期之可能，因此仍

應持續監測健康狀況。 

(4)使用抗原快篩，應依「企業使用 SARS-CoV-2快速抗原檢驗

測試注意事項」或「民眾使用 COVID-19家用快篩試劑指引」

辦理。 

(5)教練快篩或 PCR檢驗陰性證明，業者應逐次留存紀錄，並造

冊管理，以供查驗。 

5.室外場館如提供器材或器具使用時，應加強清消，並於各相關

器材、設備前放置酒精、拋棄式擦拭布，提供顧客清消使用。  

6.業者不得開放密閉且不通風之空間，如蒸氣室、烤箱等。 

7.淋浴設施開放採單一出入口，人員淋浴後應立即戴口罩；淋浴

完有専人清潔消毒，以避免地面積水或排水孔阻塞；並間隔

開放使用、人員保持 1.5 公尺社交安全距離。 

8.餐飲服務需依衛福部食藥署「餐飲業防疫管理措施」辦理。 

9.業者可視需求加強防護措施，如護目鏡或面罩。 

Q7：室內運動場館於營業時應遵循之防疫措施有哪些？ 

A7：依據教育部公布之「競技及休閒運動場館業因應 COVID-19

防疫管理指引」，防疫措施如下： 

1.場館內容留人數以場館面積，扣除不開放區域、固定設施設

備（如廁所、淋浴間、置物櫃等）後，室內每名人員至少 2.25

平方公尺以上，室外每名人員至少 1 平方公尺以上計算。 

2.團體運動及競賽應符合實聯制及全程佩戴口罩。 

3.業者應保持場館與教室內空氣流通，加強環境、器材之消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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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潔工作等基本防疫措施，定期清潔消毒。 

4.業者應針對跑步機、腳踏車、飛輪、撞球檯、保齡球道等相

關器材、設備，維持 1.5 公尺社交安全距離。  

5.業者進行團體課程，應注意以下規定： 

(1) 團體課程教練完成疫苗第一劑接種，始得提供服務，如第

一劑接種未滿 14天，或未接種疫苗者，規定如下： 

a. 首次服務前應自費提供 3 日內抗原快篩(含居家快篩試

劑)或 PCR檢驗陰性證明。 

b. 每 3-7 日進行 1 次自費抗原快篩或 PCR 檢驗：原則每 7

天篩檢，應變處置時得縮短為每 3 天篩檢。 

c. 抗原快篩或 PCR 檢驗結果陰性，僅能作為採檢時之疾病

狀態判定，但無法排除尚在潛伏期之症狀前期之可能，

因此仍應持續監測健康狀況。 

d. 使用抗原快篩，應依「企業使用 SARS-CoV-2 快速抗原檢

驗測試注意事項」或「民眾使用 COVID-19家用快篩試劑

指引」辦理。 

e. 教練快篩或 PCR 檢驗陰性證明，業者應逐次留存紀錄，

並造冊管理，以供查驗。 

(2)團體課程教室應劃設 2 公尺標線，顧客應依標線位置上課，

以維持 1.5 公尺社交安全距離。 

(3)業者須於空堂期間內充分清消，包括課程中使用之設備與

教具。 

(4)團體教室內應配置充足酒精，供顧客於上課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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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團體課程全程應佩戴口罩，如無法佩戴口罩不得開課。 

(6)團體課程應適度縮減堂數，並錯開各課程上下課時間，提

高消毒頻率及通風換氣，以避免群聚風險。 

(7)團體課程每堂課結束後，於該課程使用之全部空間、設施

（備）、器材（具）等，應全面清潔消毒後，始得進行下一

堂課程。 

(8)密閉的室內教室如使用加溫加熱等設備，以促進排汗之課

程，不得進行。 

6.室內場館如提供器材或器具使用時，應加強清消，並於各相

關器材、設備前放置酒精、拋棄式擦拭布，提供顧客清消使

用。 

7.業者不得開放密閉且不通風之空間，如蒸氣室、烤箱等。 

8.淋浴設施開放採單一出入口，人員淋浴後應立即戴口罩；淋

浴完有専人清潔消毒，以避免地面積水或排水孔阻塞；並間

隔開放使用、人員保持 1.5公尺社交安全距離。 

9.教練進行一對一教學，應注意以下規定： 

(1) 教練完成疫苗第一劑接種，始得提供服務，如第一劑接

種未滿 14天，或未接種疫苗者，規定如下： 

a. 首次服務前應自費提供 3 日內抗原快篩(含居家快篩試

劑)或 PCR檢驗陰性證明。 

b. 每 3-7日進行 1次自費抗原快篩或 PCR檢驗：原則每 7

天篩檢，應變處置時得縮短為每 3 天篩檢。 

c. 抗原快篩或 PCR檢驗結果陰性，僅能作為採檢時之疾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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狀態判定，但無法排除尚在潛伏期之症狀前期之可能，

因此仍應持續監測健康狀況。 

d. 使用抗原快篩，應依「企業使用 SARS-CoV-2 快速抗原

檢驗測試注意事項」或「民眾使用 COVID-19 家用快篩

試劑指引」辦理。 

e. 教練快篩或 PCR檢驗陰性證明，業者應逐次留存紀錄，

並造冊管理，以供查驗。 

(2) 教練上課期間應全程佩戴口罩。 

(3) 教練應配置酒精噴瓶，每項器材操作前後均須充分清消。 

(4) 業者可視需求加強防護措施，如護目鏡或面罩。 

10.餐飲服務需依衛福部食藥署「餐飲業防疫管理措施」辦理。 

Q8：教練授課前須進行抗原快篩是由誰執行？如何檢視？ 

A8： 

1. 快篩方式不限，COVID-19 家用快篩試劑或前往公衛用篩檢

站檢測皆可。 

2. 教練完成疫苗第一劑接種，始得提供服務，如第一劑接種未

滿 14 天，或未接種疫苗者，規定如下： 

(1) 首次服務前應自費提供 3 日內抗原快篩(含居家快篩試劑)

或 PCR檢驗陰性證明。 

(2) 每 3-7日進行 1次自費抗原快篩或 PCR檢驗：原則每 7 天

篩檢，應變處置時得縮短為每 3天篩檢。 

(3) 抗原快篩或 PCR檢驗結果陰性，僅能作為採檢時之疾病狀

態判定，但無法排除尚在潛伏期之症狀前期之可能，因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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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應持續監測健康狀況。 

(4) 使用抗原快篩，應依「企業使用 SARS-CoV-2 快速抗原檢

驗測試注意事項」或「民眾使用 COVID-19 家用快篩試劑

指引」辦理。 

(5) 教練快篩或 PCR檢驗陰性證明，業者應逐次留存紀錄，並

造冊管理，以供查驗。 

Q9：容留人數只包含顧客嗎？ 

A9：不是，容留人數之計算應包含進場顧客及場館從業員工。 

Q10：競技及休閒運動場館業因應 COVID-19 防疫管理指引之相關

配套措施及查核機制為何？ 

A10：  

1.配套措施： 

(1)業者應為場館工作人員造冊並訂定健康監測計畫（包含人

員名單及異常追蹤處理機制）。 

(2)若顧客或場館人員有一人確診，或確診民眾與該場館有直

接關聯（同仁或服務人員之同住家人、確診者足跡等），

應依防疫規定予以通報。該場館應進行清潔消毒，必要時

應閉館，並視疫調情形再予評估後續開放。 

(3)如本管理指引有未盡之處，則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因

應 COVID-19 相關管理指引辦理，教育部亦將視情形適時

滾動管理指引事項。 

2.查核機制：各地方政府應依據「競技及休閒運動場館業因應

COVID-19防疫管理指引」及傳染病防治法加強查核，中央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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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業主管機關亦將不定期查核，場館業者如有違反管理指引之

事由，將依相關規定辦理。場館如有違反防疫規定之情事，民

眾可逕向地方政府或教育部體育署檢舉。 

Q11：登記為運動訓練業之運動訓練班是否在本次開放範圍? 

A11：合法登記為運動訓練業之運動訓練班業者，亦在此適度開放

之範圍。 

Q12：競技及休閒運動場館業因應 COVID-19 防疫管理指引如中

央與各地方政府有不同之處，應如何遵循？ 

A12：教育部訂定之「競技及休閒運動場館業因應 COVID-19 防疫

管理指引」，在一定條件、應變能力下，地方政府也可以因

時因地訂定比中央更嚴格之相關規定。如各地方政府訂定之

防疫管理指引較中央嚴格時，業者應遵循各地方政府之規定。 

Q13：運動場館是否可以喝水？ 

A13：顧客如於運動期間需要喝水，需確保維持社交安全距離，並

於喝水完畢以後立刻戴上口罩。 

Q14：依據競技及休閒運動場館業因應 COVID-19 防疫管理指引，

業者之自我查檢頻率為何？ 

A14：業者應依「競技及休閒運動場館業因應 COVID-19 防疫管理

指引自我查檢表」每週自主檢核，並留存以供查核。 

Q15:有關 10 月 5 號後防疫措施再鬆綁之疫情警戒期間，健身中心

之消費者請假，業者得否收取手續費？ 

A15: 

1. 指揮中心因應疫情又趨緩，宣布自 110 年 10 月 5 日起再鬆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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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疫指引，教育部為配合指揮中心公布之防疫原則，於 110

年 10 月 5 日以臺教授體字第 1100036333 號函公告修正「競

技及休閒運動場館業因應 COVID-19 防疫管理指引」，俾各業

者於疫情二級警戒再鬆綁期間營運時遵循。 

2. 因健身中心之淋浴設施已開放、團體課程間隔業已縮短，容

留人數也調整為以場域面積扣除不開放區域、固定設施設備

後，室內每名人員至少 2.25 平方公尺以上、室外每名人員至

少 1 平方公尺以上，會員已能無礙使用健身中心內各種健身

器材、選擇課程。 

3. 依據「健身中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第 10 點

第 6 款，不可歸責於消費者事由致無法使用健身設備者，消

費者應檢具相關證明文件，得事先以書面向業者辦理請假，

於停權期間，免繳月費，會員權有效期間順延。鑒於消費者

已無不能使用健身設備之情事， 僅有極少部分附屬設施不允

許開放，爰與「健身中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

第 10 點第 6 款不符。消費者如於二級警戒再鬆綁期間向健身

中心請假，已不符法定請假事由，業者得否收取手續費，應

與消費者有約定者為限。 

4. 防疫期間消費者向健身中心請假，消費者與業者雙方仍應符

合健身中心定型化契約規定，以避免衍生消費爭議。消費者

若與健身中心業者發生消費糾紛時，請以書面先向業者申訴，

若業者未妥適處理，可撥打 1950 消費者服務專線，向各地方

政府消費者服務中心申訴或至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網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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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www.cpc.ey.gov.tw)線上申訴，以保障自身權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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